臺中港船舶含油廢棄物清理作業申請單

	船名：
船舶所有人(或代理人)：                    (簽章)
聯絡電話：

	申請方式：□書面申請
          □傳真 04-26642499

	預定作業碼頭：

	預定作業時間：

	受託清除業者：                            (簽章)
聯絡電話：

	清理內容(廢棄物種類及數量務必填寫)：



	船舶所有人(或代理人)及受託清除業者均已詳閱並願遵守「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船舶含油廢棄物清理作業規定」，如有違反規定，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如致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受有損害，願負一切損害賠償之責任。

	以下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填寫

	備註：


	受理人員
	經理
	單位主管

	
	
	


                      註：請於預定作業時間3天前提出作業申請單
